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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人每年應繳交資料

董事會權責及報府資料說明

其他注意事項



教育法人每年應繳交資料



教育法人每年應繳交資料

➢ 年度計畫、經費收支決算表、預算表等

➢ 開會通知單應於10日前通知本府

➢ 洗錢防制作業(每2年)



年度資料說明

➢ 依據財團法人法第25條規定略以：「財團法人應於每年年度開始

後一個月內(1月31日前)，將其當年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每年結

束後五個月內(5月31日前)，將其前一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

分別提請董事會通過後，送主管機關備查。」

➢ 程序說明：

於會議10日前寄發

開會通知單及議程

予本府及各董事

召開董事會討論該

年度工作報告及次

年度工作計畫

(含經費部分)

將會議記錄(含簽

到表)及年度資料

函報本府。

1 2 3



董事會權責及報府資料說明



報府資料說明(年度資料)

➢ 第○屆董事會第○次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 前一年度工作報告。

➢ 前一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

➢ 財產清冊（含財產憑據影本）。

➢ 本年度工作計畫。

➢ 本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董事會權責

依<財團法人法第44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經費之籌措與財產之管理及運用。

二、董事之改選及解任。但捐助章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董事長之推選及解任。

四、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理。

五、工作計畫之研訂及推動。

六、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七、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八、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擬議。

九、合併之擬議。

十、其他捐助章程規定事項之擬議或決議。



董事(長)變更申請作業

(1)第N屆最後1次董事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2)第(N+1)屆第1次董事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3)開會通知單影本(第45條第3項)

(4)新舊董事名冊 *期滿連任董事不得逾改選董事總人數五分之四。(第40條第1項)

(5)願任董事同意書

(6)印鑑清冊

(7)財產清冊(需更新至任期前一個月底)

(8)捐助章程

於會議10日前寄發

開會通知單及議程

予本府及各董事

召開會議選聘新任

董事

將會議記錄(含簽

到表) 函報本府

選聘新任董事長
將董事變更申請文

件一式4份函報本

府

1 2 3 4 5

需分成2次會議



章程變更申請作業

(1)第X屆第X次董事會議紀錄(含簽到表)

(2)開會通知單影本

(3)新舊章程對照表

(4)新章程全文

於會議10日前寄發

開會通知單及議程

予本府及各董事

將會議記錄(含簽

到表) 函報本府

將章程變更申請文

件一式4份函報本

府



其他注意事項



常見問題

◆ 開會通知單：

(一)應於會議前十日函知本府及全體董事(財團法人法第45條)。

(二)受文者沒有敘明每位董事(僅寫全體董事)。

(三)未附議程。

(四)董事、章程變更或其他重要討論事項不得於臨時動議中討論(財團法人法第45條)。

◆ 會議記錄：

(一)變更董事議決，無敘明出席人數、同意/不同意票數(財團法人法第40條)。

(二)董事變更人數未達法定標準(財團法人法第39、40條)。

◆ 董事變更：董事長/董事為公務人員兼任，須先行取得主管機關同意(公務人員服務法)。

◆ 年度資料(含經費部分)：

(一)對單一單位/對象捐款或補助超過百分之十(財團法人法第21條)。

(二)各項表格表頭未加蓋印信。



財團法人法常用條例

§3-1：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除登記及清算事項外，在中央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在直轄市

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12-2：財團法人應自收受許可文件後十五日內，由董事向主事務所及分事務所所在地法院聲

請登記，並應自法院發給登記證書後十五日內，將證書影本送主管機關備查。登記事

項變更時，亦同。

§25-1：財團法人應於每年年度開始後一個月內，將其當年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每年結束後

五個月內，將其前一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分別提請董事會通過後，送主管機關

備查。

§39：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應設董事會。董事會置董事五人至二十五人，董事人數應為單數，

其中一人為董事長，並得置副董事長。但因特殊需要經主管機關核准者，董事總人數

得超過二十五人。

◆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得置監察人，監察人之名額不得逾董事名額三分之一。

◆前二項董事及監察人均為無給職。但董事長係專職者，得經董事會決議為有給職。



財團法人法常用條例

§40-1：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之任期，每屆不得逾四年；期滿連任之董事，

不得逾改選董事總人數五分之四。

§40-2：前項董事由公務員兼任，應隨本職異動者，不計入連任及改選董事人數。

§41-2：民間捐助之財團法人董事，其總人數五分之一以上應具有與設立目的相

關之專長或工作經驗。

§43-2：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每半年至少開會一次。



財團法人法常用條例

§44：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經費之籌措與財產之管理及運用。

二、董事之改選及解任。但捐助章程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三、董事長之推選及解任。

四、內部組織之訂定及管理。

五、工作計畫之研訂及推動。

六、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七、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八、不動產處分或設定負擔之擬議。

九、合併之擬議。

十、其他捐助章程規定事項之擬議或決議。

§45：

董事會之決議，種類如下：

一、普通決議：全體董事過半數之出席，出席董事過半數

同意行之。

二、特別決議：全體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出席董事

過半數同意行之。但本法或捐助章程有較

高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下列重要事項，應經董事會特別決議，並陳報主管機關許

可後行之：

一、捐助章程變更之擬議。

二、基金之動用。

三、以基金填補短絀。

四、不動產之處分或設定負擔。

五、董事之選任及解任。但捐助章程規定，董事會得以普

通決議行之者，不在此限。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前項重要事項及第三十四條第一項之議案，應於會議十日

前，將議程通知全體董事及主管機關，並不得以臨時動議

提出。



感謝聆聽！

THANK YOU!


